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黏貼憑證用紙
	憑證編號
	預算科目
	金額
	用途說明

	
	
	仟萬
	百萬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
	

	
	
	
	
	
	1
	2
	0
	0
	0
	


000年00月（活動名稱）印領清冊
	編號
	姓名
	單價
	時數
	應發金額
	簽名

	1
	張小明
	400
	10
	4000
	統一入帳

	2
	王大銘
	400
	20
	8000
	統一入帳

	3
	
	
	
	
	

	4
	
	
	
	
	

	5
	
	
	
	
	

	6
	
	
	
	
	

	7
	
	
	
	
	

	8
	
	
	
	
	

	9
	
	
	
	
	

	10
	
	
	
	
	

	
	合   計
	應發金額 12000 元。

	備註： 機關補充保費為： （應發金額） 元*2.11％＝           元


	承辦人
	出納組
	人事室
	會計室
	校長

	
	
	
	
	

	單位主管
	總務處
	
	
	


校內直接核銷用








· 請業務單位先行確認是否為需補充保費人員，依健保法第31條規定：非屬本校投保單位之校外人員單次超過29500元須代扣2.11％補充保費，如為免扣除對象請備註欄註明並檢附證明。
除兒童及少年、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老人、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或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公告基本工資之身心障礙者、在國內就學且無專職工作之專科學校或大學學士班學生及符合健保法所定經濟困難者，未達基本工資之兼職所得不在此限。

